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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阳观山湖区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园第一批PPP合

作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情况说明： 

公司 2017年 2月 21日中标《观山湖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园第一批 PPP合作项

目》，并成立贵阳中毅达观山湖产业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PV 公司”）

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本项目的设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由于

SPV公司相关管理人员不配合且拒不服从公司的管理要求，导致公司对下属控股

SPV公司的管理处于完全失控状态。 

   二、风险提示： 

1、未来本项目是否能够继续实施或如何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如本项目不能继续实施，公司已出资 1500万是否能够收回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三、公司拟采取措施： 

1、公司将行使绝对控股股东权利，去贵阳当地工商局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2、聘请审计机构对 SPV公司成立至今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离

任审计，完善 SPV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3、公司不排除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贵阳观山湖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年 7月 27日签署了《贵阳市观山湖区产业园区建设

项目 PPP 合作框架协议》（公告编号：2016-063），项目计划合作 10 年，总投

资金额约 100亿元人民币。并与 2017年 2月 13日披露了项目预中标公告《观山

湖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园第一批 PPP合作项目合同公示》（公告编号：临 2017-015）

确定公司为本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352,986.93 万元，预计

合作期 15年，其中建设期 2年，运营期 13年。于 2017年 2月 21日收到该项目

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公告编号：2017-021），并

于 2017 年 3月 31日披露《关于公司签订贵阳 PPP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26）同时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 PPP 项目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7-027）公司名称为：贵阳中毅达观山湖产业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其

中 SPV公司注册资本为：70597.38万元，贵阳观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观投集团”或“甲方”）出资 21179.2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上

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9418.1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公司在 2017 年年度审计工作过程中发现相关管理人员不配合相应审计工作，

且拒不服从公司的管理要求。根据公司发展计划和管理要求，于 2017 年底拟对

SPV公司董事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并于 2017年 12月 28 日发出《关

于调整刘晓桥副总经理工作分工的通知》（免去刘晓桥同志 SPV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同时发函至观投集团提议 2018年 1月 15日召开 SPV公司

临时股东会审议更换我方委派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事项，观投集团并未回复及

配合召开审议上述股东会事项。公司于 2108 年 1月 15日再次发出《关于贵阳中

毅达观山湖产业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任免等决定的函》及《人事调整期间若

干规定的通知》：要求相关人员停止手头一切工作并暂停全部付款业务，直至调

整人员离任审计结束为止。但下属 SPV公司相关人员拒不配合办理工作及资料交

接，拒不配合审计，也未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财务审批制度执行工作。公司

自 2017年 9月 11日-9月 30日分三次，在观投集团未出资的情况下先行汇入 SPV

公司注册资本金 1500 万，其管理人员一直未将资金使用明细上报我司，我司于

2018年 2月 22日通知 SPV公司要求停止账户余额 600万元的资金支出，但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SPV 公司账户余额为 0，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发函至观

山湖区百花新城建设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百花办”）提议 3 月 28 日前与百

花办面谈沟通相关事宜，未获回复。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日，再次发函至观投

集团，告知公司人事任免决定并提请观投集团直接与我司联系沟通，其他人员均

不代表我司意见且无法律效力，但均未有结果。 

上述情况公司已多次函告 SPV公司另一股东观投集团，要求召开 SPV股东会

审议更换董事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观投集团始终不予回复及配合，导致公司

对下属控股子公司—SPV公司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为保证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尽

快完善 SPV公司管理机制，公司于 2018年 7月 15日再次提请召开 SPV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宜，观投集团仍拒绝配合，未能形成有效决议。 



根据 PPP 项目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双方签署《PPP 项目合同》中，5.1 条第三

款的约定“甲方有权对本项目的建设、运营维护进行监督管理”；5.2 条第三款

的约定“乙方出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享有自主特许经营权”；6.2

条第一款的约定“本项目特许经营权包括：在特许经营期内设计、投资、融资、

建设、运营维护、移交本项目设施。”，即上市公司拥有自主经营管理 SPV公司

的权利，观投集团拥有监督管理的权利。 

根据《公司法》、《SPV公司章程》《PPP 合同》及《合资协议书》的约定，

公司做为 70%的绝对控股股东， 对 SPV 公司的人事任免及业务管理无法实施有

效管控，已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致使上市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为

解决上述问题，公司计划：1、行使绝对控股股东权利，去贵阳当地工商局办理

相关变更手续；2、聘请审计机构对 SPV 公司成立至今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并对相

关人员进行离任审计，完善 SPV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3、公司不排除将通过法

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原因，就本项目是否能够继续实施或如何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香港文

汇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16日 


